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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選行政

「專業舵手，技冠群倫」考試院 80 周年慶相關系列活動－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榜首群英座談會辦理情形

本部職司國家人才考選事宜，係以考選優質化、掄才公

平化、證照國際化之新願景，選拔國家優秀公務人力與專技

人才以提昇國家總體競爭力。本部前於 97 年 12 月 15 日舉

辦公務人員考試之「狀元及第，經驗傳賢-97 年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榜首座談會」，反應熱烈，頗受好評。本次為使社會

各界了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意義和特色，並表彰該

考試榜首才專技優之精神，爰配合考試院 80 周年院慶特於

本（99）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於考試院傳

賢樓 10 樓大禮堂舉辦「專業舵手，技冠群倫－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榜首群英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邀請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秘書長、副

秘書長；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類科新科

榜首，若 98 年未列考之考試類科或於 98 年底前尚未榜示

者，則改邀請 97 年或 96 年專技人員考試類科榜首共 91 位；

考取律師、醫師、會計師及建築技師之歷屆榜首代表各 1人；

並邀請新科榜首眷屬、專技人員相關職業主管機關、公會派

員共同參與。

本座談會由本部部長主持，恭請院長蒞臨致詞，並敦請

副院長頒發新科榜首榮譽狀及贈送狀元杯，另感謝邊委員裕

淵蒞臨指導，謹就本次參與貴賓情形臚陳如下：

一、職業主管機關代表致詞：內政部營建署蘇副署長憲民。



二、公會代表致詞：中華民國引水協會姚理事長忠義。

三、歷屆榜首 4 人分享專業生涯經驗：最高法院許法官澍

林、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葉教授金川、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吳教授琮璠及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高建築

師山青。

四、新科榜首代表 4 人發表心得感想：沈溢樟先生（98 年

專技高考甲種引水人考試（台中港））、劉耕心先生（97

年專技高考建築師考試）、張慈韡小姐（98 年專技普考

地政士考試）及賴昱伸先生（97 年外語導遊人員（英

語組）、外語領隊人員（法語組）雙榜首）。

五、新科榜首 74 位、職業主管機關代表、公會代表各 15 位

及榜首眷屬 104 位共同參與。

會中歷屆榜首代表就其專業生涯經驗侃侃而談，深具豐

富學養與歷練，並勉勵新科榜首在專業領域上貢獻所學，充

分達到傳賢之效果，而新科榜首代表亦發表渠等參加國家考

試心得感想與大家分享。院長於致詞時表示，「榜首」是一

項榮譽同時也是一份責任，因為大家會以更高的標準來期許

榜首們。隨著社會的進步及多元化，各行各業都配合社會需

求，朝著專業化及精緻化的方向發展，因此產生了許多專業

人士。所謂的專業人士，是指經由現代化的教育和訓練加以

培養，具備特殊的學識和專業技能，執業內容與人民的權

益、生命、身體、財產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擔負的責任誠屬

重大。也因為如此，專技人員對於執業表現及道德操守非常

重要。在執業的表現上，均已通過國家的認證，能力已獲得

肯定，至於職業道德一定要做到在職業上不能用不正當的手

法去謀取利益，不接受不應接受的利益，不能洩漏工作上及

委託人的隱私，在面對僱主或上司不合理要求時，必須本著

良知拒絕。因此身為一位專技人員，必需是專業能力及職業



道德同時兼具，才能獲得民眾的信賴。

意見交流時，與會人員發言踴躍，提出多項對國家考試

改進及專技職業制度之建言，均經本部部長及職業主管機關

代表詳細說明，相關建言將作為本部未來修訂專技人員考選

政策或轉請相關職業主管機關之參考，座談會於下午 5時圓

滿結束。本次座談會有多家新聞媒體到院採訪，並對本部辦

理專技人員考試群英座談會展現社會專業的多元價值表示

高度肯定。

另為鼓勵新科榜首分享參加國家考試之心路歷程及對

未來工作之期許，經洽請渠等撰寫參加國家考試之心得感想

編印成「專業舵手，技冠群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普考

試榜首心得分享」一書，共輯錄 66 篇文章，極具參考價值，

本書除於座談會中分送與會人員保存留念外，除將於本部國

家考試宣導中分送有志報考國家考試之青年學子參考，並登

載本部全球資訊網國家考試宣導專區，以廣為分享關心國家

考試的網路朋友。


